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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邀请参评“最优秀的网页设计奖”的通知
由新闻出版总署和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“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”（简称“封博会”），将于8月3日至5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。首届“封博会”将充分展示我国图书、报纸、期刊、音像及电子出版物封面精品、动漫创意设计、广告创意、网页设计及印刷精品、书画美术品等。“最优秀的网页设计奖”是 “封博会”组委会设置的八个奖项之一，获奖作品将颁发证书和奖品，并在“封博会”专门设置展台进行集中展示。获奖名单将在国内外媒体上公布。其参展、参评工作由封博会组委会和《网络传播》杂志社负责，中国互联网协会协办。

1、 奖项设置
共设立20个奖项。其中“单个页面设计奖”10个、“网站整体包装设计奖”

10个。根据网站、网页性质不同，细分为门户类、电子商务类、社区类、游戏类、搜索类等不同类别评选。
二、时间安排
   作品提交：即日起至2007年7月5日                   

   评审时间：2007年7月7——10日

   参展时间：2007年8月3——5日

   颁奖晚会将于2007年8月30日左右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，中央电视台将实况转播颁奖晚会盛况。
三、参评作品范围与要求。

1、 申报参评网站需为中国信息产业部备案，具有ICP认证的合法注册网站。

2、 申报参评的网页设计作品均为中文版页面。

3、 内容积极向上、可读性强；设计新颖精美，充分体现设计者在功能、排版、艺术表现形式等综合性的设计实力。

4、 页面布局合理，易于浏览阅读；画面简捷、明快，视觉冲击力强；版面色彩、图片搭配协调耐看，具有视觉感召力；在功能上，要求链接考究、方便快捷等。

5、 页面设计内容为原创，无侵权、无抄袭，具备鲜明的行业特色。
四、参评作品报送方法及程序。

a) 每个网站可分别参加“单页设计”和“整体包装设计”的评选；

b) 推荐参评作品须填写《首届中国国际封面文化博览会评奖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（此表及推荐作品须附电子版）；表中注明网页地址和设计说明、设计者；

c) 参评“单页设计”作品须提供全页面的全彩打印稿。同时附CD光盘资料。作品文本和评奖申报表需同时提交电子版本（光盘），分辨率为300dpi。参评“整体包装设计”须提交网站设计的完整方案。

d) 参评作品版权由参评者负责；

e) 组委会对参评作品有展示权和出版权，不另支付稿酬；

f) 每件参评作品送3份样本，于2007年7月5日前报送到以下地址（选其一）：
1、北京百万庄大街24号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出版发行部（收）
邮编：100037 联系电话：010-68990842   E-mail：wlcb6688@126.com
2、 北京东四南大街85号新闻出版总署北楼315室 邮编：100703

联系电话：010-65696265、65691554  E-mail:21shjzg@vip.sina.com
本活动官方网站：http:cover.gapp.gov.cn或www.chinacob.com
特此通知，敬请予以大力支持！
2007年6月5日

附件       特邀参评“最优秀的网页设计奖”回执单
	送评
单位
	（盖章）

	联系人
	
	职 务
	
	电话/传真
	

	参
评
奖
项


	A:□ 最优秀的单个页面设计奖，网页网址：             设计者：
· 最优秀的网站整体包装设计奖，网站名称：           设计者：
B:□中国十大行业门户网站 

□中国十大电子商务网站
□中国十大网络社区
□中国十大游戏网站
□中国互联网十大影响力人物
□中国互联网十大创新人物
备注：1．A、B可同时选，请在所选□中划“√”
2．A项请附纸另写，并填写参评说明。

	宣
传
展
示
方

案
	A:1．出席“封面人物（品牌）与和谐社会建设高峰论坛”，领取相应奖项并与颁奖领导合影留念（7月25日—28日，钓鱼台国宾馆）

2．入编优秀作品集及《见证——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封面人物（品牌）展评文献》大型画册（出版时间：8月底）

3．在《人民日报》、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、《网络传播》等媒体发布获奖作品名单及“创新中国·和谐发展的封面人物（品牌）光荣榜”
4．由组委会统一安排，在封博会展出获奖作品及单位形象和成就

B: □安排主流报刊专题采访

□安排强势期刊作封面宣传 
□参加“封面人物（品牌）走进知名高校活动”，展示封面人物（品牌）魅力（时间：9月起至2007年底）

□参加“和谐中国”主题活动。（）接待联合采访、采风；（）参加爱心手拉手活动；（）参加投融资项目洽谈等。（时间：8月6—26日）

□出席大型颁奖晚会（时间：8月底，晚会实况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；地点：北京人民大会堂）；

□在颁奖晚会上，播放本单位1分钟左右的宣传片等。

备注：A类为统一安排的宣传展示内容，B类由参评者自行选择，如参加该项活动请在□及（）中打“√”


备注：1、本表填妥后，请于2007年7月10日前邮寄或传真回组委会：010-65691945
2、寄参评者相关事迹材料（文字以5000字为宜，图片5-8张，请邮寄和E-mail各一份）。该文、图材料将用于报刊、网络等方面的宣传，请确保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生动性。

